附件2                《城乡用地分类和代码》对照表
	国家《城乡用地分类和代码表》
	《天津市城市用地分类和代码表》
	本标准调整说明

	类别代码
	类别名称
	类别代码
	类别名称
	

	大类
	中类
	小类
	
	大类
	中类
	小类
	
	

	H
	建设用地
	
	
	
	
	

	
	H1
	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
	
	
	
	
	

	
	
	H11
	城市建设用地
	
	
	
	
	完全衔接本标准的“城市建设用地”

	
	
	H12
	镇建设用地
	
	
	E61
	村镇居住用地
	

	
	
	
	
	
	
	E62
	[bookmark: _GoBack]村镇企业用地
	

	
	
	H13
	乡建设用地
	
	
	E61
	村镇居住用地
	

	
	
	
	
	
	
	E62
	村镇企业用地
	

	
	
	H14
	村庄建设用地
	
	
	E61
	村镇居住用地
	采用住建部《村庄规划用地分类指南》（建村【2014】98号）

	
	
	
	
	
	
	E62
	村镇企业用地
	

	
	H2
	区域交通设施用地
	T
	
	
	对外交通用地（不包括其中的铁路客货运站、长途客运站、港口客运站用地）
	原标准T中的铁路客货运站、长途客运站、港口客运站用地纳入本标准S3交通枢纽用地

	
	
	H21
	铁路用地
	
	T1
	
	铁路用地（仅包括其中的铁路编组站、线路等用地）
	

	
	
	H22
	公路用地
	
	T2
	
	公路用地（不包括其中的长途客运站用地）
	

	
	
	
	
	
	
	E63
	村镇公路用地（仅包括其中的县道、乡道用地）
	

	
	
	H23
	港口用地
	
	T4
	
	港口用地（不包括其中的港口客运站用地）
	

	
	
	H24
	机场用地
	
	T5
	
	机场用地
	

	
	
	H25
	管道运输用地
	
	T3
	
	管道运输用地
	

	
	H3
	区域公用设施用地
	U
	
	
	市政公用设施用地（仅包括其中为区域服务的能源设施、水工设施、通信设施、广播电视设施、殡葬设施、环卫设施、排水设施等用地）
	

	
	H4
	特殊用地
	D
	
	
	特殊用地（不包括外事用地）
	原标准D2外事用地纳入本标准A8外事用地

	
	
	H41
	军事用地
	
	D1
	
	军事用地
	

	
	
	H42
	安保用地
	
	D2
	
	保安用地
	

	
	H5
	采矿用地
	
	E8
	
	露天矿用地
	

	
	H9
	其它建设用地
	
	
	
	
	增加边境口岸和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等管理及服务设施用地新内容

	E
	非建设用地
	
	
	
	
	水域、农林用地及其它非建设用地等

	
	E1
	水域
	
	E1
	
	水域
	

	
	
	E11
	自然水域
	
	
	
	
	

	
	
	E12
	水库
	
	
	
	
	

	
	
	E13
	坑塘沟渠
	
	
	
	
	

	
	E2
	农林用地
	
	
	G21
	园林生产绿地
	

	
	
	
	
	E2
	
	耕地
	

	
	
	
	
	E3
	
	园地
	

	
	
	
	
	E4
	
	林地
	

	
	
	
	
	E5
	
	牧草地
	

	
	E9
	其它非建设用地
	
	E7
	
	弃置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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